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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价外费用

——兼与冯建荣、周成东老师商榷
曹远战

价外费用是税法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购税均

有涉及。实践中对价外费用的理解并不

统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税务报》2011

年4月11日刊发文章《转让特许经营权的

流转税分析》（作者：冯建荣、周成东）

中的案例，就如何正确理解价外费用谈

一点自己的看法。

原文中的案例如下：

甲公司主要从事长途客运业务。

2010年10月，甲公司将2006年度购进的

豪华客车4辆以及随车客运线路经营权

出售给乙公司。豪华客车原值850万元，

累计折旧350万元，线路经营权原值150

万元，累计摊销48万元。目前，豪华客

车市场价格550万元，线路经营权市场

价格250万元。对于此项业务，有两种出

售方式可供甲公司选择：方式一，将豪

华客车和客运线路经营权一并作价，

以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方式

二，将豪华客车以550万元的价格、线

路经营权以250万元的价格分别出售或

转让给乙公司。

原文作者认为：方式一中甲公司

将豪华客车和客运线路经营权一并作

价，以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是

销售客车的同时出让线路经营权的一

项销售行为。甲公司在销售客车的同时

一并向乙公司收取的线路经营权价款，

符合《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价

外费用征收增值税的规定，属于细则第

二十六条中规定的其他各种性质的价

外收费。因此，甲公司该项业务的销售

额为800万元，并就此缴纳增值税。

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理由如下：

1.从“价外费用”的字面分析。价

外费用，顾名思义，就是正常价款以外

的价外收费。正常价款指本身价值加一

定的合理利润。案例中的“客运线路经

营权”有其自身公允价值250万元，并非

销售豪华客车公允价值550万元以外的

价外收费。

2 .从自由裁量权方面分析。尽管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购税对价

外费用的规定都采取了正列举加概括

式肯定再加反向排除的立法模式，但

这并不代表对价外费用的认定属自由

裁量权范畴。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

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和范围内，

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条件，在各种可能

采取的措施中进行选择的权利。法律

规定的幅度和范围应该是明确的，行

政主体根据具体情况从中选择适用就

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尽管在特殊情况

下可以作出适当扩大或缩小的解释，但

绝对禁止类推适用。对某项费用认定

为价外费用征税是对事实的认定，应由

有权机关（制定该法律的机关或其授

权的机关）进行认定。案例中“转让客

运线路经营权”未经有权机关认定为

价外费用，任何其他人、其他机关无权

认定为价外费用并对其课税。

3 .从“价外费用“的实质特征分

析。归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

购税关于价外费用的列举项目，价外费

用应具有如下一般特征：①非独立性。

价外费用在增值税中依附于货物或增

值税应税劳务，在营业税中依附于营

业税的应税行为，在消费税中依附于

应税消费品，主辅之分明显。价外费用

与主业务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可分割

性，不能独立存在，离开主业务，价外

费用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②非配比性。价外

费用无相对独立的成本，不能单独计

算成本，无对应成本与之正常配比。③

强制性。价外费用是卖方利用自身优势

或地位，在正常定价以外强制性额外

获取的部分利益。④附加性。价外费用

是主业务的附加权利，与主业务价款

一并收取，附之于主业务的重量或价值

之上，或按比例或按定额收取，但一般

只占主业务价款的极小比例。⑤标的的

唯一性。价款与价外费用只存在于一个

标的之上。

案例中销售豪华客车和转让客运

线路经营权，是两个销售行为，具有各

自独立性，不具明显的依附关系；具有

配比性，收入成本均可各自配比；不具

强制性，体现市场价值规律，各有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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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实用价值，各有各的历史成本，

各有各的公允价值；不具有附加性，不

是附之于主业务的重量或价值之上收

取，而是单独定价，且收费金额接近主

业务价款的一半；标的不具有唯一性，

两个行为各自具有标的。因此，案例中

转让客运线路经营权收取的款项不符

合价外费用的一般特征。

既然不属于价外费用，那么，甲公

司出售豪华客车及客运线路经营权是

不是属于增值税中的混合销售行为或

兼营行为呢？

1.从增值税中的混合销售行为来

分析。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

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

为。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税应税劳

务），是指属于应缴营业税的交通运输

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

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税目征收

范围的劳务。把握混合销售行为时应

注意以下几点：①同一项销售行为中既

包括销售货物又包括提供营业税应税

劳务；②销售货物和提供营业税应税

劳务的价款是同时从一个购买方取得

的；③除另有规定外，或征增值税或征

营业税，只征收一种税；④货物销售行

为和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行为，是事

实上的两项行为，具有两个标的，会计

上完全可实现分别核算。但因两者具有

牵连关系及先后承继关系，税法出于

保护税基的目的，规定无论是否分别核

算，均作为一项销售行为，是法律上的

一项行为。

案例中销售豪华客车虽属增值税

中的货物销售行为，但转让客运线路经

营权却不属混合销售中规定的提供非

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税应税劳务）行

为；销售豪华客车和转让客运线路经

营权是事实上的两项销售行为，可各自

定价、分别转让，不具有牵连关系和先

后承继关系；两个标的不一定转让给同

一个购买方，两项价款也不一定从一个

购买方取得。因此，案例中销售豪华客

车和客运线路经营权不属于《 增值税

暂行条例》所规定的混合销售行为。

2 . 从增值税中的兼营行为来分

析。纳税人兼营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

应分别核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

额和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未

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

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非增值税应

税项目，是指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

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

在建工程。 把握兼营行为时注意以下

几点：①纳税人的经营范围至少包含这

“两”项业务，既包括销售货物或提供

增值税应税劳务，又包括提供非增值

税应税项目；②销售货物或提供增值

税应税劳务和提供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一般不同时发生在同一购买者身上，也

就是说不是发生在同一销售行为中；

③兼营行为如分别核算，分别征收增

值税和营业税。对兼营行为未分别核

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或者

增值税应税劳务的销售额；④兼营行

为具有平行关系，事实上完全可以做到

分别核算。

案例中销售豪华客车和转让客运

线路经营权，均非纳税人的经营范围

所包含项目，均为非正常经营业务；销

售豪华客车属增值税中的货物销售行

为，转让客运线路经营权却不属于《 增

值税暂行条例》对兼营行为规定的非

增值税应税项目，也不属于《 营业税暂

行条例》对兼营行为规定的营业税应

税行为。《 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提

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

或者销售不动产，是指有偿提供本条例

规定的劳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

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以下称

应税行为）。转让无形资产仅指转让土

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

术、著作权、商誉。转让客运线路经营

权不属于列明的六项无形资产之一，就

不属于营业税转让无形资产税目范围，

也不属于征收营业税的应税行为。因

此，销售豪华客车和转让客运线路经

营权不属于《 增值税暂行条例》所规

范的兼营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案例中

转让客运线路经营权不属于增值税中

的价外费用；销售豪华客车和转让客

运线路经营权既不属于增值税中的混

合销售行为，也不属于增值税中的兼营

行为。销售豪华客车属于增值税中的

销售应税货物行为，应当按照规定对

其征收增值税；转让客运线路经营权

既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又非营业税应

税行为，对其如何征税，征何种税，尚

有待进一步明确。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国家税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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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专门针对公 司与机构客户发行的理财产品——“浦发银行利多多公

司理财计划 2011年ZQ005期”近日正式在该行官网上公开发售，标志着该行

“利多多”公 司理财服务实现了网上全流程一站式自助服务。自“利多多”公

司理财服务推出以 来，浦发银行陆续推出了投资于信托贷款、信贷资产、票

据资产、债券等多种资产以及各种类型资产组合资产包的对公理财产品，得

到了公 司及机构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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